
 

 

 

毕医专〔2019〕107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了解课堂教学情况，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特别是

课堂教学环节的质量管理，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强化教学工作

的中心地位，促进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树立为

教学服务的意识，及时解决教学和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疏

漏，推动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形成全校关心教学、支持教学、参

与教学的良好氛围，特制定学校教学督导听评课管理办法。 

第二条 根据听评课人员和听评课目的不同，分为学习性听评

课、指导性听评课、检查性听评课三种类型。 

 

第二章  听评课要求 

第三条 学习性听评课 

1.听评课人员 新参加工作的教师和教辅人员、初级职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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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听评课数量 

（1）新参加工作的专任教师和教辅人员，入校第一学年原则上

必须参加至少一门与本人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性听评课（包括理论

和实践）。 

（2）初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评课不得少于 36学时；

初级职称的行政兼课教师，每学期听评课不得少于 26学时。 

（3）中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评课不得少于 28学时；

中级职称的行政兼课教师，每学期听评课不得少于 18学时。 

3.听评课要求 

（1）学习性听评课重点为本系或教研室高级职称教师所授课

程。 

（2）听评课教师应虚心学习授课教师在教案书写、课堂教学设

计、课堂组织、课堂规范、教学方法、教书育人等方面的经验，每

学期最后两周撰写听评课心得体会，交教研室存档。 

（3）听评课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实际，合理安排听评课时间，避

免“突击式”听评课，听评课教师需作好听评课笔记。 

4.组织管理 

（1）学习性听评课的管理主要由各教学系统筹负责，主要负责

学习性听评课的安排与指导，听评课笔记等相关资料的存档与保管。 

（2）对于新参加工作的教师和教辅人员，听评课结束后，需参

加由本教学系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

教学任务。 

第四条 指导性听评课 

1.听评课人员 系党总支书记、主任，副高以上（包括副高）职

称教师。 

2.听评课数量 原则上每学期听评课不得少于 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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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评课要求 

（1）系领导听评课面向本教学系教师，旨在了解本教学系教师

教学状况、教学秩序、教学任务落实情况，对教学工作进行直接具

体的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教师考核取

得第一手资料。 

（2）进行指导性听评课时，听评课教师应对被听评课教师备课、

课堂教学设计、课堂组织、课堂规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书

育人等方面进行考察，听评课后必须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针对上

述方面提出指导性评价意见和建议，目的是提高青年教师的课堂教

学水平，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授课教师必须虚心接受听评课教师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并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加以提高。 

（4）听评课教师在每学期最后两周应撰写教学建议书，针对听

评课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或思路，交教研室存

档。听评课结果作为本系教师考核的主要依据之一。 

（5）听评课由系部随机安排，听评课教师需作好听评课笔记，

并填写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交教务处督导科存档。 

4.组织管理  指导性听评课的管理主要由各系或教研室负责，

主要负责指导性听评课的安排与指导，听评课笔记、评价表、教学

建议书等相关资料的存档与保管。 

第五条 检查性听评课 

检查性听评课包括学校管理干部、校内外教学督导专家听评课。 

1.学校管理干部听评课制度 

（1）听评课人员 

①校级党政领导。 

②教务处处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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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听评课数量 

①校级党政领导：原则上党委书记、校长每学期听评课数不少

于 10学时；教学副校长每学期听评课数不少于 16学时；其他分管

业务工作的校级领导每学期听评课数不少于 12学时。 

②教务处处级领导每学期至少听评课 26学时。 

（3）听评课要求 

①校级党政领导听评课面向全校，旨在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

课堂教学情况，倾听师生对教学工作及其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并结合各自分管的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教

学工作开展和教学质量提高的各种问题。 

②教务处处级领导听评课面向全校，旨在全面掌握全校教师教

学状况、教学秩序，检查教学任务落实情况；了解教与学的效果，

了解教师教学水平；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

推广教学经验，为师资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取得第一手资料。 

③各级管理干部听评课可随机安排，听评课人员需作好听评课

笔记，并填写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④各级管理干部听评课后必须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肯定成绩，

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原则上，还应与学生进行必要的交流，了解

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意见建议。 

（4）组织管理 

①校级党政领导听评课填写的《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表》，其信息录入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课堂教学评价系

统。听评课结果作为教师考核的参考依据。 

②教务处及其他人员听评课记录信息于每学期第19周周五前录

入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课堂教学评价系统。 

2.校内、外教学督导专家听评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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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评课人员 教学督导组全体专家（见附件）。 

（2）听评课数量 校级督导专家每位每周至少听 1位不同教师

的课，每次听评课时间不少于 2学时。 

（3）听评课要求 

①教学督导专家听评课面向全校，旨在对教师的教学准备、教

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和指导；对学生学习

状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对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等因

素进行监督，并向有关方面反馈。 

②教学督导专家听评课时，需根据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标准进行

打分，填写评价表，作好听评课记录，交教务处督导科存档。 

③教学督导专家听评课后，必须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肯定成

绩，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原则上，还应与学生进行必要的交流，

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意见建议。 

（4）组织管理 

①教学督导组听评课工作由教务处督导科统筹安排。 

②教学督导组在每学期结束前，应对本学期听评课情况进行总

结分析，形成定性、定量评价的书面报告。 

③教学督导组听评课评价结果及计划总结类材料由教务处存档

管理。 

第六条 听评课报酬   

外聘专家教学督导听评课按外聘教师课时计酬，校内指导性及

检查性听评课按每节 50元计超学时。 

第七条 其他 

(一)本教学督导听评课管理办法提到的听评课次数均要求每次

不少于 2学时。 

(二)教学督导听评课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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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核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参考依据，是学校重视教学、关心教学、

教学工作主体化的客观体现。任课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上述任

何形式的听评课。 

(三)学校教学督导专家组有义务监督各级领导、教师执行听评

课、查课的情况，领导与教师之间应相互督促。 

(四)各教学单位根据本教学督导听评课管理办法建立相应的管

理办法，并制定每学期听评课计划。各教学单位管理办法的制定和

落实是系部评估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五)本教学督导听评课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此前学校

有关的管理办法如与本教学督导听评课管理办法相抵触，以本管理

办法为准。 

(六)本教学督导听评课管理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9年 5月 27日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年 5月 27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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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校内：杨永学  黎  梅  王景舟  李大权  张  荣  许  海  

陈忠英  赵  永  李  伟  刘  勇  叶  茂  范光忠  

薛永胜  王纯尧  杨  芳  李士明  张  亭  刘  莉 

向  军  杨  静  秦  宏  杨  岸  汪承勇  方天海 

张国江  陈明秀  李 平（临床）  

校外：待定。 


